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淮府办〔2015〕30 号 

 

 

 

凤台县、各区人民政府，市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机构，各有关单

位： 

为维护建筑业职工特别是农民工工伤保障权益，贯彻落实省

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、省住房城乡建设厅、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

局、省总工会《转发<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住房城乡建设部 安

全监管总局 全国总工会关于进一步做好建筑业工伤保险工作的

意见>的通知》（皖人社发〔2015〕11 号）文件精神，结合淮南

实际，经市政府同意，提出以下意见： 

一、凡在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各建筑施工企业应按照有关法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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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规，依法为本单位职工办理参保手续，缴纳工伤保险费。 

各建筑施工企业对相对固定的职工，应按用人单位参加工伤

保险；对不能按用人单位参保，建筑施工项目使用的建筑业职工

特别是农民工，以建筑施工项目为单位，在项目所在地参加工伤

保险。 

以建筑施工项目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的，可在各项社会保险

中优先办理工伤保险参保手续。 

二、以建筑施工项目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的建筑施工企业按

照项目工程合同造价的 2‰缴纳工伤保险费，并在项目开工前由

施工总承包单位一次性代缴本项目工伤保险费。本《意见》下发

前未参保的在建项目，在参保缴费时以项目剩余造价为基数核定

缴费额。 

建筑施工企业对相对固定的职工按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

的，其工伤保险缴费基数和工伤保险费率按《工伤保险条例》规

定执行。 

建筑施工企业工伤保险实行浮动费率机制，根据各建筑施工

企业工伤事故发生率、工伤保险基金使用等情况适时适当调整。 

建设单位要在工程概算中将工伤保险费用单独列支，作为不

可竞争费，不参与竞标，并在项目开工前由施工总承包单位一次

性代缴本项目工伤保险费。 

三、以建筑施工项目为单位的，在办理参保登记手续时，应

由总承包单位在建筑施工项目开工前，携带企业法人营业执照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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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工程项目《中标通知书》或《承接工程通知书》、经过备案

的《施工合同》原件复印件、参保职工花名册等相关材料到市社

会保险基金征缴管理中心办理工伤保险参保登记手续。 

市社会保险基金征缴管理中心根据建筑施工企业申报的相

关资料核定建设项目应缴纳工伤保险费后，出具工伤保险缴费相

关单据，通知建筑施工企业通过税务部门缴纳工伤保险费。按照

规定缴费到位的，出具建设项目工伤保险参保证明，作为办理施

工许可证前置条件之一。 

四、建筑施工企业参加工伤保险实行动态实名制，建筑施工

企业要按规定做好用工登记工作，并及时签订劳动合同。在分部、

分项工程开工前，根据具体情况向市社会保险基金征缴管理中心

申报用工花名册。建设项目在施工过程中从业人员发生增减变化

的，应由总承包单位及时向市社会保险基金征缴管理中心申报办

理施工人员增减手续，职工花名册上载明的职工的工伤保险关系

自报送次日起生效。 

五、新开工的建设项目工伤保险参保期限自开工之日起至项

目合同期满之日止；在建项目的参保期限自参保缴费次日起至项

目合同期满之日止。建设项目合同延期的，总承包单位于合同期

满前 30 日向市社会保险基金征缴管理中心提出延期申请。 

六、职工发生工伤事故由其劳动关系所在单位 48 小时内通

过电话或网络快报，30 日内提出工伤认定申请。用人单位未在

规定期限内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，职工本人或其近亲属、工会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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织可在一年内提出工伤认定申请，经市人社局调查确认工伤后，

在此期间发生的工伤保险待遇等有关费用由其所在用人单位承

担。 

七、职工在遭受工伤事故或职业病伤害后，应送往工伤保险

定点医疗机构救治，由用人单位先行垫付医疗费用；工伤认定书

下达后，再进行治疗时，办理挂账手续，医疗费用由工伤保险基

金支付。 

职工发生工伤后因病情需要转往外地治疗的，报市工伤生育

保险管理中心同意后方可转院。转院治疗期间的医疗费由用人单

位先行垫付，未经批准的，相关费用基金不予支付。 

职工在参保有效期限外或未办理参保手续、未缴纳工伤保险

费的工程项目工地遭受工伤事故或职业病伤害的，由用人单位按

《工伤保险条例》及有关规定支付工伤保险各项待遇。 

“本人工资”按统筹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计算，作为

核发相关工伤保险待遇的计发基数。 

参保的享受工伤保险长期待遇人员，在参保有效期满后，

纳入工伤保险基金统一管理；未参保的享受工伤保险长期待遇

人员，按照《关于贯彻执行安徽省实施<工伤保险条例>办法若

干问题的意见》（皖人社发〔2014〕14 号）等有关规定执行。 

八、各部门应加强沟通，切实履行职责。人社部门建立联系

协调机制和定期交流制度，互相通报信息和工作情况，制定政策

措施，开展工作督查，研究解决工作中出现的问题；城乡建设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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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建立信息共享机制，按月互通建设项目报批情况。新建项目办

理施工许可手续时，未提交建设项目工伤保险参保证明的，不予

核发施工许可证。在建项目未参加工伤保险的，不予办理竣工备

案手续；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依法查处建筑领域安全生产责任

事故；工会组织加强基础组织建设，监督工伤职工各项权益落实

情况。 

九、成立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市城乡建设委员会、

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、市总工会四部门组成的市建筑业参加工

伤保险专项扩面行动领导小组，负责我市建筑业参加工伤保险工

作。按照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等部门的部署，我市自今年起开展

为期三年的建筑业参加工伤保险专项扩面行动。市人力资源和社

会保障局、市城乡建设委员会、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、市总工

会等部门和单位要按照统一部署和要求，尽快开展调查研究，抓

紧制定我市开展建筑业参加工伤保险专项扩面行动实施方案，确

保专项扩面行动顺利推进。 

 

 

 

2015 年 6 月 2 日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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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委各部门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市中院，市 

检察院，淮南军分区。 

淮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2015 年 6月 2日印发 
 


